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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审计对象：川汇区小桥街道办事处
 审计项目：2020至2021年度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财务

收支审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川汇区审计局派出审计组于2022年3月14日至4月30日，对川汇区小桥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区小桥办）2020年至2021年度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区小桥办对其提供的财务会计资料以及其他相关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川汇区审计局的责任是依法独立实施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
     一、被审计单位基本情况
（一）区小桥办基本情况
区小桥办为区政府直属行政事业单位，正科级规格。其职责是对本辖区党的建设、公共服务、城市管理、社会治理、安全稳定等综合管理职能，推动街道工作重心切实转移到加强党的建设和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上来；除法律法规规定必须由区级以上政府级其职能部门行使的行政强制、行政处罚措施以及行政学科事项外，推动向街道办事处放权。根据街道的职能定位，赋予街道对辖区设施规划编制、建设和验收参与权，涉及街道辖区范围内重大事项和重大决策的建议权。该单位内设5个行政机构：分别是党政办公室、党建工作办公室、社会事务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社区建设办公室。机关行政编制14人。核定党工委书记1名、副书记2名；人大工委专职主任1名；纪工委书记、武装部长、政法委员各1名。主任1名（由党工委副书记兼任）、副主任2名；行政内设机构股级领导职数5名。该单位下设3个事业单位，分别是党政综合便民服务中心（文化服务中心），机构规格相当于股级；事业编制15名，设主任1名、副主任2名；经费实行财政全额预算管理。退役军人服务站，机构规格相当于股级；事业编制4名，设站长1名；经费实行财政全额预算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机构规格相当于股级；事业编制6名，设站长1名，副队长1名；经费实行财政全额预算管理。
（二）2020至2021年度财政预算批复及执行情况

1、2020年财政预算批复收入预算1186.1182万元，支出预算 1186.1182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465.4637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25.4973万元；对个人家庭补助支出123.8339万元；项目支出571.3233万元。

实际账面收入1567.0135万元。其中：财政拨款1279.2039万元（人员经费411.0689万元；办事处经费683.6840万元；项目收入184.4510万元；创卫收入241.6326万元；疫情防控收入46.177万元）。账面支出1439.8134万元。其中：工资福利费用支出281.0302万元；商品和服务费用758.2730万元；对个人家庭补助支出40.4475万元；对企业补助费用0.0002元；疫情防控支出43.8439万元；创卫支出316.2186万元。

2020年收支结余305.5784万元。当年财政拨款较年初预算多380.8953万元，为财政追加预算。

2、2021年财政预算批复收入预算1350.8256万元，支出预算 1350.8256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479.7528万元；商品服务支出27.9853万元；对个人家庭补助支出139.0280万元；项目支出704.0595万元。

实际账面收入3062.6654万元。其中：财政拨款万元（人员经费287.6643万元；办事处经费2010.2182万元；项目收入641.0085万元；其他收入123.7742万元）。账面支出2900.7633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275.4474万元；商品服务支出2488.9165万元；对个人家庭补助支出0.72万元；项目支出503.7778万元。
2021年收支结余161.9020万元。当年财政拨款较年初预算多1711.8398万元，为财政追加预算。
（三）资产、负债、净资产情况

2020年初账面反映资产3653688.62元。其中：流动资产2435930.72元；固定资产净值1217757.9元；负债0.95元；净资产3653687.67元；2020年底账面反映资产4685295.03元。其中:流动资产3329897.13元;固定资产净值1355397.9元;负债1000000.95元,净资产3685294.08元。

2021年底账面反映资产9607347.27元。其中：流动资金8218021.362元；固定资产净值1390321.91元；负债4380073.95元；净资产5227273.32元。
(四)2020至2021年度“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2020年至2021年度区小桥办无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无公务招待费；无因公出国（境）费。
二、审计评价意见
审计结果表明，区小桥办2020至2021年度能够遵守预算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内部控制制度比较健全，会计处理基本遵守了《政府会计制度》、《行政单位财务规则》、《事业单位财务规则》等有关会计制度,会计核算基本真实地反映了财政收支情况。但也存在应记未计固定资产、支出手续不完善等问题，违反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三、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和处理意见
 （一）应记未计固定资产685000元
区小桥办2020年购固定资产1笔，共计685000元。（1、2020.3.28#购复兴路高清大屏幕）。

上述行为违反了财政部《行政单位财务规则》（财政部令〔2012〕71号）第三十八条“行政单位的资产增加时，应当及时登记入账；减少时，应当按照资产处置规定办理报批手续，进行账务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四十五条第四项“责令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之规定，及时调整账务；鉴于审计期间发现问题已经整改，此次审计不再处理。
（二）支出手续不完善29790元
2020年区小桥办支出手续不完善共计元。（1、2020.1.44#复旦大学培训费4942元，无后附文件；2、2020.12.57#市委党校外出培训费3000元，后附无文件；3、2020.12.10#党校学习培训费2900元，未附文件；4、2020.7.15#“七一”表彰奖品，共计8140元，无领取手续；5、2021.9.62#“七一”表彰奖品（28套），共计10808元）。       

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十四条“会计凭证包括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办理本法第十条所列的经济业务事项，必须填制或者取得原始凭证并及时送交会计机构。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必须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对原始凭证进行审核，对不真实、不合法的原始凭证有权不予接受，并向单位负责人报告；对记载不准确、不完整的原始凭证予以退回，并要求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更正、补充”的规定。根据上述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四十五条第（五）项“其他处理措施”的规定，区小桥办应严格支出手续，完善会计资料；鉴于审计期间发现问题已经整改，此次审计不再处理。

   （三）内部审计制度不健全，无内审人员配备。

上述行为，违反了《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第11号令）第四条，单位应当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本规定和内部审计职业规范，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明确内部审计工作的领导体制、职责权限、人员配备、经费保障、审计结果运用和责任追究等之规定，区小桥办督促本单位把内审机构建立完整、人员配备到位。
四、审计建议
（一）严格执行预算法的相关规定，并按照财政预算批复列支各项经费。
（二）加强各项支出的管理，严控支出范围和标准，完善财务支出手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审计组组长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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